附件

大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
申请审批流程

1.填写申请表，准备相关材料
（1）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http://www.gfbzb.gov.cn/）”（账号、密码为学生本人报名时用的账号、密码）在线填写申请表、双面打印，一式两份。在校生入伍或毕业生入伍的填写《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I》；退役复学或退役士兵填写《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
（2）除提交申请表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都需一式两份）：
a.在校生入伍：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b.毕业生入伍：入伍通知书复印件、毕业证书复印件；
c.退役复学、退役士兵：入伍通知书复印件、退役证复印件；
另外，有国家助学贷款的还要提供贷款合同复印件、一次性还款计划书，一式两份。
2.高校审核
（1）学校财务部（广州校区明德楼四楼财务大厅）核查学生缴纳学费情况，由经办人员签字并盖章，联系电话020-84096865。
（2）到学工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德楼207办公室）核查学生信息、应补偿或代偿金额，经办人员签字并盖章，联系电话020-84096418。
3.征兵办公室审核
[bookmark: _GoBack]学生持申请表到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或退役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审核并加盖公章。
在我校所在地入伍的到海珠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办理，地址：官洲街道仑头路与北山大街交叉口西50米，联系电话020-89200621。

